石林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D类〕
                                           〔公开〕
                                    石农函〔2020〕3号
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第48号建议答复的函
陶正林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指导发展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破解“空壳”村经济发展》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深化村级集体经济强村工程的通知》（云组发〔2019〕3号）文件。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我县自2019年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深化村级集体经济强村工程的通知》,积极向省市争取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两年来共争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35个，资金1750万元，扶持了35个村委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促进石林县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好作用。针对东海子村委会集体无土地资源，经济无收入的情况，可从资产租赁、农业开发、生产服务、乡村旅游、联合发展等多种方式来探索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三、下步工作方向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指导，积极协助东海子村向上争取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破解“空壳”村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从而促进我县农村集体经济持速健康发展。    

衷心感谢您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石林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0年9月5日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员会。
石林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年9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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